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告知书

为进一步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切实做好公益性岗位规范管理，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24〕194号）和《河南省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严格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管理，对使用的公益性岗位人员进行岗前培训，确定公益性岗位职责，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奖惩办法，建立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花名册、工资表、考勤表等相关资料保存三年，人社、财政等部门将进行核查。
与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依法签订公益性岗位援助协议，协议期限与申领补贴期限一致。

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公益性岗位人员在协议期内提出辞职、长期病假、产假应及时报告，避免发生多发、错发待遇。

四、公益性岗位援助协议的解除和终止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提前三十日书面报市人社部门备案。公益性岗位人员享受政策到期后要严格按照规定从岗位上退出。

五、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保护和必要工作条件，并按规定及时支付公益性岗位人员所在单位应承担的大病保险。
六、用人单位应安置公益性岗位人员从事工勤服务和后勤保障等辅助性岗位，不得安置在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岗位，应对公益性岗位人员实行动态管理，严格执行一人一岗，不得存在顶岗替岗现象。

七、用人单位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为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1.□用人单位自行到社保机构开通企业养老金账户，为公益岗在岗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2.□委托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其提供社保代缴服务（该服务为无偿服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在协议期内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应配合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做好工伤认定申报、工伤待遇申领等工作。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以外的费用及赔偿责任由用人单位独立承担。

八、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协议实行一年一签，协议期满后且享受政策期限未满，经双方协商一致，并报市人社部门审核同意后，可续签协议。擅自续签不符合政策规定人员的或逾期不报的，公益性岗位人数视为自行减少，停止拨付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九、主动接受人社、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保证做到不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截留、挪用和虚报、冒领财政补贴资金，不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违反政策使用公益性岗位人员。

十、严格履行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如有违反，将依法依纪追究用人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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